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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交医资〔2020〕31 号 

各院（系）、所;院本部各部（处）、室、下属部门： 

为了进一步加强医学院教职工公寓用房管理，合理调配

教职工公寓的有限资源，提高教职工公寓的使用效能，逐步

缓解在编在岗教职工过渡性居住困难，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有

关法律、法规，现修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职工公寓管

理办法（2020 年修订）》，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020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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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医学院教职工公寓用房管理，

合理调配教职工公寓的有限资源，提高教职工公寓的使用效

能，逐步缓解在编在岗教职工过渡性居住困难，根据国家和

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医学院实际情况，修订本办法。 

第二章 管理机制 

第二条 医学院教职工公寓和集体宿舍的使用实施申请

审批制，相关职能部门和有关二级学院通过 OA 教师公寓申请

系统，进行联合会签审批； 

会签职能部门为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人事处、财

务处、资产管理处、纪委、审计处、退管会、工会、后勤实

业发展中心、保卫处及校产管理中心等（以下简称“医学院

相关部门”）； 

医学院人事处负责核实申请租住教职工在编在岗等基本

信息； 

医学院保卫处负责核实申请租住教职工户籍情况； 

医学院资产管理处负责房源拓展、委托专业机构实施教

职工公寓房租评估、代表医学院受理教职工公寓租住的申请、

汇总后提交医学院相关部门审核并实施公示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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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教职工公寓日常管理（含租住协议签约、租金收

取及退房办理等工作）委托后勤实业发展中心具体实施。  

第三章 租住条件 

第三条 申请租住教职工公寓的教职工必须同时符合以

下条件： 

（一）年龄 45 周岁及以下，已婚； 

（二）本院在编在岗教职工； 

（三）本人及配偶或本人离异带有孩子抚养权的在本市

无住房。 

第四章 租住与退房 

第四条 租住程序： 

（一）申请租住教职工公寓的教职工，由申请者本人登

录医学院 OA 办公管理系统中的“教师公寓申请系统”发起申

请，如实填写个人有关申请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附身份证、

工作证、结婚证明等材料），经所在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

递交资产管理处； 

（二）医学院分管院领导、相关部门实施 OA 联合会签审

批； 

（三）审核通过后，资产管理处在医学院协同办公平台

上实施公示； 

（四）后勤实业发展中心根据资产管理处开具的入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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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单与教职工签订《教职工公寓租住协议》，办理租住手续。 

第五条 若房源紧张时，按照 OA“教师公寓申请系统”

最终会签批准先后顺序安排租住。 

第六条 退房程序： 

（一）后勤实业发展中心根据租住协议提前三个月发出

书面退房通知； 

（二）租约到期，租住教职工与后勤实业发展中心办理

退房手续。 

第五章 租期和租金 

第七条 租住期限 

（一）原则上教职工公寓租住期限为三年，特殊情况可

延长至五年。申请延长租期的租住教职工提前二个月在医学

院 OA“教师公寓申请系统”提出申请，医学院相关部门通过

OA 实施联合会签审批。 

（二）租住协议为一年一签。 

（三）租住期限以累计方式计算。 

第八条 租金 

（一）医学院委托专业房屋评估公司对教职工公寓市场

租金进行评估。资产管理处每两年公布教职工公寓市场租金，

并于次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二）教职工公寓租金，以医学院公布的市场租金为基

础，规定期限内实行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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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按市场租金评估价的 30%计收， 

第二年按市场租金评估价的 40%计收， 

第三年按市场租金评估价的 50%计收, 

第四年按市场租金评估价的 80%计收， 

第五年按市场租金评估价的 90%计收。 

第六章 日常管理 

第九条 凡租住教职工公寓的教职工应与后勤实业发展

中心签订《教职工公寓租住协议》，明确权利义务，严格履

行租住协议。 

第十条 医学院委托后勤实业发展中心对教职工公寓进

行租住服务管理。 

第十一条 教职工公寓租住人员必须遵守教职工公寓的

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保持公寓整洁、讲究卫生、文明和谐。

不得在公寓中从事违背社会公德、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

他人合法利益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 

第十二条 租住教职工按月如期交纳租金，并及时付清

租住期内所发生的水、电、燃气、电话、有线电视、上网、

保安保洁费等相关费用。 

第十三条 教职工在租住期内应爱护公共财产和室内设

施，因使用不当或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坏应照价赔偿。发现房

屋及附属设施损坏，应及时向后勤实业发展中心报修。 

第十四条 严禁违章用电、用火等。严禁违章搭建、擅



 

— 6 — 

 

自改变房屋室内结构及拆卸室内设施。 

第十五条 教职工在租住期间严禁擅自改变房屋用途；

严禁擅自调换、转租、变相转租和转借等行为。 

第七章 退房规定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及时退房： 

（一）退休、辞职、离职者； 

（二）因私出国半年及以上者； 

（三）租住教职工公寓期间已取得自购住房半年以上者； 

（四）违反租住规定或不按时缴纳租金者； 

（五）未如实申报或隐瞒家庭住房情况者；  

（六）学院认定应退房的其他情况。 

第十七条 租住人若有违章违约情况，由后勤实业发展

中心报医学院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及时解除或终止《教职工

公寓租住协议》，并作退房处理。 

逾期或情节严重的，还应缴纳违约金。违约金计收标准

为月租金的 2～5 倍。 

第八章 监督机制 

第十八条 为体现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医学院教

职工公寓的申请、使用和管理全程接受监督；工会受理在职

教职工租住问题事项；退管会受理退休职工相关问题事项；

若涉嫌违规违章违纪等情况，移交医学院纪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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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承办部门负责人及经办人员对申请者涉及个人信息

等应当履行保密义务。 

第九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资产管理处负

责解释。 

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职工公寓管理办法（修订）》

（沪交医资〔2011〕3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条  医学院专家及博士后公寓管理办法另行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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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0年 12月 21日印发 


